
新生暑期學藝活動  家長通知 

一、本校遵照臺中市國民中學寒暑假學藝活動及課後輔導

實施要點，在暑假期間辦理學習活動。 

二、本活動自 111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8 月 19 日止，為

期 15 天，每週上課五天，每天 5 節，上課時間從早上

7 時 30 分至 12 時整；新生訓練活動課程為多元體驗活

動，期程為 6 月 25 日及 7 月 31 日， 2 天共計 4 節課。 

三、活動費用新台幣 1659 元整。於開學後，連同註冊費由

學生郵局帳戶統一扣繳。 

四、為加強學生基本能力，及早適應國中階段學習方式，請 

貴家長督促貴子弟儘量全程參加。 

五、若遇颱風等天災，是否上課，以市府宣布停止上課為準，

請留意媒體報導，所缺課程不另補課，收費亦將扣除停

課節數。 

六、 下列家長同意書請於 111 年 4 月 24 日〈日〉11:00 前，

以線上報到方式回覆參加意願。 

    此致 

貴家長                            教務處 啟 111 年 4 月 15 日 

．．．．．．．．．．．．．(回 條)．．．．．．．．．．． 

                      家 長 同 意 書 

   □同意      

   □不同意 

本人子弟參加貴校 111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8 月 19 日止舉辦

的暑期學藝活動。 

      此致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臨時編班）七年   班   號 姓名： 

                             家長簽章：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學生須知 
致  貴家長： 
一、 開學後，每人備一套午餐用餐具，禁止免洗式或保力龍；並備

衛生紙飯後擦拭餐具，勿在校清洗，節約用水及維護清潔，如
有特殊原因需家長送餐，地點請在大門口處〈校門內〉。 

二、 騎單車同學，校門右方來車停放 C、D 車棚〈同安街〉，校門左
方來車則停放 A 車棚，黃網線區勿停車，要戴安全帽確保安全，
未戴則取消騎車資格；自行車勿加裝牛角及火箭砲等其他配件
以維安全；停放時請上鎖避免遺失。 

三、 服儀整理通則〈生理成長及健康理念、1060613 說明會及
1090828 校務會議全體討論達成共識〉： 
1. 學生髮式應以整齊、簡單、樸素、富朝氣、便於梳洗、適

合學生身分為原則。 
2. 男生髮式以「短髮為主、前不覆額、邊不過耳、髮根向上

斜推、不蓄鬍及鬢角、不燙、不染、不奇形怪狀」為原則。 
3. 女生髮式以「前不瀏海、髮不過肩、可綁馬尾、不燙、不

染、不塗髮膠、不奇形怪狀」為原則。 
4. 服裝穿著：制服搭配黑皮鞋、當日有體育課則穿著體育服

搭配白色運動鞋；不配戴耳環、手飾或項鍊，避免學生炫
耀或遺失。       ~ 培養守秩序的孩子將會學得更好 ~ 

四、 為維護學習品質，勿攜帶手機、平板數位產品、漫畫、mp3、
mp4、相機、撲克牌、骰子、指尖陀螺及其他未規定之用品。 

五、 親愛的家長們您好：孩子走路上學好處多，健康活腦學獨立，
學校周邊的交通安全須靠用路人的經營，請配合下列事項： 
1. 於家長接送區接送貴子弟。 
2. 勿於學校大門及東側門路口前迴轉車輛。 
3. 非特殊狀況請勿於大門、東側門上下車。 
4. 家長接送區:如下圖； ( ██ 家長接送區 )。 

六、 學生的責任是上課求知，不可逃課，事假需事先請，病假可於
3 日內請畢，3 日以上的假須由學務主任核定，臨時請假請家
長撥學校語音請假專線 04-25120142；上課時間要請假，需電
話聯絡家長到學校學務處帶回。請假手續：1.假單上填寫請假
日期、節次及原因→2.家長簽章→3.導師簽章→4.學務處組長簽
章→5.於學務處填寫請假登記簿→6.完成〈在校請假外出，需將
假單給守衛室人員看過方可由家長帶離學校〉。 

新生訓練課程表 

新生訓練 第一天：111 年 6 月 25 日(六)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主持人 備               註 

08：00 
  ｜ 

服務同學 
集合 

學務處 生教組 8:10 交通導護 

08：10 
  至 
09：05 

始業輔導 
課程事項 
協商 

 四樓 
會議室 

 校長 
★新生 8:10-8:30 到校 
★導師 8:00 到四樓會議室開
會，8:20 入班收資料及考前準備 

09：15 
  至 
10：00 

學力測驗  教室 
 各班 
 導師 

1.教務處 
2.導師隨班監考 

10：10 
  至 
10：55 

智力測驗  教室 
 各班 
 導師 

1.輔導室 
2.導師隨班監考 
  ＊10：10～10：15 準備時間 

＊10：15～10：27 語文測驗   
       （12 分鐘） 

  ＊10：27～10：52 數學測驗   
         （25 分鐘） 

11：05 
  至 
11：30 

放學 校門口 生教組 11:00 左右放學 

注意事項：1.6/25（六）新生上午 8:30 前到臨時編班教室，請帶戶 
            口名簿影本、2B 鉛筆及橡皮擦。 
          2.請穿著國小制服或體育服。 
新生訓練 第二天：111 年 7 月 31 日(日）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主持人  備註 

07：30 
｜ 

服務同學 
糾察隊 
集合 

學務處 生教組  07:40 交通導護 

08：00 
  至 
08：20 

學生新班 
整隊 

 操場 
學務處 
 組長 

 新生 8:00 在操場依新編
班級報到整隊(服務同學
協助)。 

 導師 8:00 於四樓會議室
開會。 

08：25 
  至 
08：30 

校長致詞  操場 
各處室 
 主任 

1.校長致詞。 
2.導師至操場帶學生分站。 

08：30 
  至 
11：10 

導師時間 
定向活動 

 教室 
  及 
 校園 

 各班 
 導師 

1.學生自我介紹；選班級幹部 
2.說明班級規定及校規事項。 
3.暑期輔導應注意事項。 
4.分發教科書、暑輔教材。 
5.學生基本資料填寫。 
6.座位安排。 
7.上學之交通方式名單調查。 
8.環保及垃圾分類宣導。 
9.校園定向活動。 
10.統一聽廣播放學。 

注意事項：1.7/31（日）新生上午 8:00 前到操場依正式編班集合。 
          2.請穿著豐東國中制服或體育服並攜帶水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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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暑期行事曆 
一、 新生訓練：6/25（六）及 7/31（日）-請參閱第 1 面新生

訓練課程表。 
二、 7 月份將進行常態編班公開作業，歡迎新生家長出席參觀

〈日程與地點待教育局公告即公告周知〉。 
三、 8/1(一)至 8/19(五)暑期學藝活動〈參考第 1 面新生暑期學

藝活動家長通知暨家長同意書〉。 
四、 返校日及開學日程〈待教育局公告即於校網公告周知〉，

開學當日舉行開學典禮並正式上課。 
五、 8/1(一)至 9/2(五)止請備妥所需證件至各處室辦理減免或

補助之申請手續〈如右表〉，請務必留意申請期限。 
六、 註冊規定： 

1. 新生之暑期學習活動費每生 1659 元〈另加手續費 5 元〉，連

同註冊費將以郵局扣款方式繳交，於開學後另發註冊通知，

屆時請存足款項，請預先準備學生郵局儲金簿帳號，以備日

後學校使用。 

2. 服儀的整齊也是一種自尊人尊而後自重人重的生活禮儀行

為，而團體紀律的要求及遵守是師生、家長、學校優質及進

步的動力。且國中時期是人生生理成長及新陳代謝最快速時

期，為了成長、健康理念〈相關規定請參閱學生須知〉。 

七、 請家長配合協助學校生活教育工作事項： 
1. 不騎乘機車、飆車、注意安全。不進入電動遊藝場所、

網咖店、撞球場等不適當場所。 
2. 注意孩子夜間行蹤，深夜不要在外遊蕩，逗留不適當

場所不歸；並留意孩子使用電腦手機、網路之狀況，
注意網路簽賭或色情。 

3. 注意孩子外出遊蕩，並提倡正當休閒活動、避免出入
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場所、注意飲食衛生，以防食
物中毒及腸病毒、流感病毒、新冠肺炎病毒。 

4. 指導孩子審慎交友，切勿與行為失檢之青少年來往，
勿接觸菸品〈電子菸〉、毒品、咖啡包及奶茶包，以保
護子弟之健康。 

5. 督促孩子假期作業及複習課業，並按照規定日期返校。 
6. 不任意私自到海邊、溪邊戲水、危險山區或其他危險

區域，以防止意外事件發生。 
7. 注意外出時穿著整齊服裝，遵守交通秩序，維護公共

衛生。 
8. 參加暑假學藝活動學生，不遲到早退，請假須按規定

辦理。 
9. 請預先準備學生郵局儲金簿帳，以備日後學校使用。 
10. 如遇颱風等天災，是否上課，以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

上課為準，請留意媒體報導，所缺課程不另補課，收
費亦將扣除停課節數。 

附註：學校電話：25221743、25228600 

    此 致 

貴 家 長                         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 謹啟                                                 

                                  

 

新生服裝購買及繡學號須知 
親愛的家長/同
學： 
    學校合作社
不再統一販賣制
服與運動服，同
學可以與家長一
起至合格制服、
運動服的廠商購
買。 
◆服務廠商資訊
可參考： 
一、 學校合作社：

書包、餐袋、
合格白襪、零
碼校服及學
用品。 

二、 佳亨百貨行
〈 百 力 服
飾 〉 ：
25247415 ※
購買服裝並
附贈繡學號，
地點：豐原區
南陽路 395
號 -- 近 南 陽
國小。 

三、 鞋鄉：
25255697※購買服裝並附贈繡學號，地點：豐原區豐東路 411 號
〈水源路黃昏市場附近〉。                     學務處  敬啟                    

   

 

身份別 補助/減免項目 ★申請方式 

中低收入戶(經濟弱勢兒童)且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書籍費(設備組) 

落實教育部「安心就學圈」之

免附低（中低）收入戶證明政

策，為簡化民眾繳附證明文件，

低收及中低收身分別

學生以註冊組於線上查驗方式

替代。 

◆備註:若證明書非臺中市者，

仍需繳交證明文件至教務處。 

身障類請檢附該證明文件及

戶口名簿影本、其他如「經濟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或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請攜區

公所證明文件交至教務

處。 

中低收入戶(經濟弱勢兒童)且
身心障礙學生 

中低收入戶(經濟弱勢兒童)或
導師認定 

代收代辦費補助 
(家長會費+書籍費+學生平保費) 

原住民 文具費、書籍費(設備組)、午餐費 

中度及輕度殘障手冊 
(學生或家長) 

家長會費減免 

低收 
學生平保費減免+家長會費減免、書
籍費(設備組)、 
學產基金(註冊組) 

重殘(學生或家長) 學生平保費減免+家長會費減免 

低收、中低、接受生活輔助、家
庭突遭變故、 
導師認定、原住民 

午餐費減免 

請檢附該身份別證明文件及

戶口名簿影本送至學務處 午

餐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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